
「生前預立環保葬意願書」服務措施申請流程圖 

 

 

 

 

 

 

 

 

 

 

 

 

 

 

 

 

 

 

 

 

 

 

 

是 

否 

檢附應備文件至第一、第
二殯儀館服務中心、陽明
山臻善園辦公室或富德
靈骨樓填寫申請書 

申請人 

核對申請人及

見證人資料是

否完整正確 
 

櫃台受理人員 

提醒家屬或辦理其身後殯

葬事宜者，申請人曾生前預

立環保葬意願，請予以尊

重。 

 

1. 化妝室受理人員 

2. 櫃台受理人員 

3. 主動關懷小組同仁 

 

列印「生前預立環保葬意願書」予申

請人請其告知家屬或辦理身後殯葬事

宜者 

 

櫃台受理人員 

 

家屬或辦理其身後殯葬事宜

者使用本處設施或服務 

 

申請人家屬或 

辦理身後殯葬事宜者 

 

系統顯示申請人生前曾預

立環保葬，並跳出彈跳視

窗，再次提醒。完成繳費用

後收據備註將加註亡者生

前曾預立環保葬字樣。 

 

系統 

 

應備文件： 

1.申請人身份證(正本驗退、影本留存)、印章(申請人須年滿 20歲) 

2.非本人者請備申請人身分證、印章、委託書(正本)、受委託人身分證、印章。 

 

申請人過往後 



「生前預立環保葬意願書」服務措施變更或撤回流程圖 

 

是 

否 

檢附身份證明文件至第
一、第二殯儀館服務中
心、陽明山臻善園辦公室
或富德靈骨樓填寫申請
書 

申請人 

核對申請人及

見證人資料是

否完整正確 
 

櫃台受理人員 

受理人員列印出「變更撤回申請書」後，請

申請人簽名確認後將資料鍵入系統內，告知

申請人請將原意願書銷毀。 

掃瞄「變更」申請文件上傳後，列印變更後

意願書交予申請人。 

 

櫃台受理人員 

 

應備文件： 

1.申請人身份證(正本驗退、影本留存)、印章(申請人須年滿 20歲) 

2.非本人者請備申請人身分證、印章、委託書(正本)、受委託人身分證、印章。 

 

審核申請書表與系統資料無

誤後，申請「變更」者資料

歸檔存查，申請「撤回」者

將原申請檔案銷毀。 

 

服務台督導人員 


